
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基本蕴涵与培育路径

[摘 要] 契约精神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是实习活动与实习契约制度的精神

内核。实习契约精神的一般蕴涵主要包括法治精神、平等精神、自由精神和诚信精神；特殊蕴涵主要

包括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的培育与实现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外因与内

因的共同作用。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实习法律规范，使实习契约精神与契约制度有机融合。实习派遣学

校应当克服实习制度“空泛化”缺陷，新建实习劳动学分制度，建立专门的实习委员会以加强管理，还

应大力加强实习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实习经费投入。实习单位（特别是企业）应当提升实习社会责任

，营造良好实习氛围。大学生自身应当矫正认识偏差，树立正确的实习观，严守契约，大力崇尚和弘

扬劳动精神，共同培育和实现大学生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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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其实习需求亦为世界

第一。实习不仅仅是学校内部的实践教学环节，还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实习关涉契约，这里的契约并

非只是法律或法学范畴的一个合同或协议而已，还代表着一种高层次精神追求和依托的道德与伦理之

语，即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价值目标，是法治社会的基

本价值取向，任何社会治理和制度构建都离不开契约精神，实习活动亦是如此。

实习契约精神的构建主体主要是大学生，也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实习派遣学校、实习单位等，各方主

体都应以契约精神为主线，培育与实现实习契约精神。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实习活动中普遍存

在实习契约精神“陌生化”、实习形式主义严重、“实习难”现象普遍、实习法律规范缺失等问题。这些

问题衍生了实习协议的随意性和非定型化，从而遮蔽了实习契约精神。因此，对于大学生实习契约精

神这一课题的研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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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习契约精神的基本蕴涵

契约精神属于抽象的价值和价值观，其外在形态为协议或合同。契约必须以契约精神为内核，契约精

神是契约的基础和前提。

（一）一般内涵

契约精神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及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主要包含自由、平等、守信等

要素[1]。契约精神内涵丰富，有人将其归纳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民主思

想、法治思想、和谐理念和宽容理念[2]。也有人认为契约精神包括主体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

互利精神、诚信精神、和谐精神、法治精神等精神要素[3]。还有人认为契约精神的三大核心是：契约

自由、契约公平与契约严守[4]。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契约精神呢？契约精神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中的一种公共精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处理“首属群体”内部以及“陌生人群”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与价值守则[5]。

契约精神的一般内涵主要包括法治精神、平等精神、自由精神和诚信精神，实习契约精神的一般内涵

也是如此。

1. 法治精神。契约精神不仅是道德规范的实质内核，也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义。法治契约精神不仅体

现在民事契约中，还体现在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中，从立法到执法和守法都必须遵循契约精

神。契约精神是维护市场经济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的基本思想理念，同时，契约精神也是国家和

社会法治精神的具体化，法制社会之治理体系和制度都离不开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在法制社会中就是

一种法治精神。

有学者将法治概括为：人们对正义之法的渴望、对至理之法的认同、对至威之法的服从、对至信之法

的信赖，而这四大内容的具体化就是契约精神[2] 75。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都需要契约精神，契约精

神是法制的灵魂。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作为新型的现代法制，充分体现着契约之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

主精神，因此，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弘扬契约精神[6]。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16字方针，概括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全过程，科学诠释了我国法治精神

不仅仅体现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与实践，还包括公民个人之崇尚和敬畏法律，并严格守法之基本

要义。正如刘俊海教授所说：契约严守是契约精神中的第三大支柱（另外两个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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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应当追求守约践诺的契约严守精神”[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

守者、坚定捍卫者；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这为大学生树立法治精神提供了基

本遵循，即需“崇尚”法治、“遵守”法治与“捍卫”法治。

契约严守不仅是法治社会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要求，更是公民“守法”和“诚信”的外在表象；既是法治

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公民崇法与敬法之契约精神的重要表征，只有崇法、敬法，才能做到真正

守法，从而实现严守契约。严守契约是契约精神的灵魂，契约严守精神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保障

，没有契约严守精神，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都将无法实现[7] 34。对公民个人来讲，契约精神不仅是

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承诺和应尽的义务，也是其对法律的敬畏和严守，是社会法治精神的具体化，只

有人人崇法、敬法和严格守法，才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平等精神。平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精神

是契约精神的逻辑原点和前提条件，也是公民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平等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还

包括实质平等，平等不仅是法律关系构建的前提，而且是契约订立、履行的过程和结果。

英国法学史家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概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规律，就是从不平等身份到平等

身份的运动，而契约就是“去身份”之平等精神的体现。

平等与等级特权、行政隶属等存在明显上下级或命令服从关系相对应，反映了主体之间无差别属性的

状态，应然状态之平等是指人作为独立主体存在的无差异性，而实然状态是指人与人彼此之间以对平

等地位的认同和尊重为逻辑出发点，构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享有无差别的权利和承担无差别的义

务[2] 75。无论是何种类型学校的实习学生，平等实习权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平等精神应当贯穿

实习活动的全过程。

3. 自由精神。“契约自由是契约精神的第一要素，是合同法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旋律”[7] 27。罗马

法最早概括了契约自由原则，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契约精神本质就

是自由，契约自由具有广泛的含义，公民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

、迁徙自由等，皆发源并升华于契约自由[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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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平等到自由，还是从自由到平等，都表明了自由与平等之不可分割的社会契约理论，并且自

由与平等的理念，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契约的前提，也是民事契约的基础条件，自由与平等都是契约与

契约精神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和平等，自由都是在不违背国

家宪法下的自由，同样契约精神之契约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必须符合宪法。正如团体法在保护成员个

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同时，承认和促进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强调自由的限制[9]。笔者认为，无论

是个人法和团体法，抑或社会法，即无论是私法交易之契约精神，还是社会契约，契约精神都是其基

本内核，并且契约自由精神都从来不是无限制或无约束的。实习自由精神也应当有特别的限制，实习

关系的各方主体之实习自由都应当受到道德和法律之约束。

4. 诚信精神。诚信精神也称诚实信用原则，它既是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法律规范的最高原则。在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里，诚信是契约精神最直接的外部形式，“诚”和“信”之间彼此共生且相互促进。“诚”表

现出我国古人对天地、鬼神、先人的敬畏和对规则、秩序的尊重和敬畏，“信”则是为人之本，即“无信

不立”。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直至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正式确认该原则，并为后世民法普遍认

可，逐渐成为“帝王规则”[10]。诚信原则主要通过积极引导而不是消极禁止的方式来实现其弘扬社会

公德、维护秩序的功能[11]。 诚信原则是民法的“帝王条款”，同时，它还是其他许多原则的来源。正

如王利民教授所言，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规则，如合同正义原则、禁止暴利原则、禁

止滥用权利原则、缔约过失责任规则、当事人应承担附随义务的规则等[11]。

由公民的个人诚信到法人诚信、政府诚信、司法诚信、政党和社会组织诚信，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诚信

体系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3] 66。契约精神之诚信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微观层面的公

民个人的诚实信用，还应当包括宏观层面国家和社会上的诚实信用，即不仅民商事活动之个人契约要

诚实信用，国家和社会之社会契约也要普遍遵循诚信原则，实习活动也应当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实习

关系的各方都要讲诚实信用。

（二）特别内涵

实习契约精神是指实习活动中各参与主体在道德和法律上应当崇尚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实

习契约精神的主体既包括实习学生，还包括参与实习活动的其他主体，如政府部门、实习派遣学校和

实习单位。实习契约精神是实习契约制度的精神内核，实习契约制度是实习契约精神的外在形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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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契约精神除了上文的一般内涵外，还应当包括实习所独有的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1. 劳动精神。劳动是人类社会最为原始、最为基础的活动。劳动中形成的劳动精神是人的世界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内容之一。契约精神离不开劳动和劳动精神，契约精神就是对劳动精神的高

度概括，劳动精神是契约精神的一个重要表象，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以及尊重劳动者等是

劳动精神的基本要义。

实习是大学生劳动的第一步，更是其劳动精神培育与养成的关键一步。我国高校目前对大学生劳动教

育还没有实质性的要求和评估考核机制，也没有实习劳动精神具体指标。

实习劳动精神主要包括四大层面：一是道德层面，每个人都应当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尊

重各阶层的每一位劳动者，平等对待不同地位的劳动者。二是法律层面，劳动精神要求每一个劳动者

都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在劳动和劳动关系中严守法律，特别要遵守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之强制性

规范，此即契约精神之严守精神在劳动和劳动关系中的具体化。三是契约层面，即私法上的自由约定

规范，劳动精神要求劳动关系（广义）的双方都要严格遵守劳动契约的约定，诚实信用地全面履行自

己的约定义务和责任，此即为私法契约严守精神。实习劳动精神也是这样，实习关系的各方主体都应

当体现契约严守精神。四是政策层面也是劳动精神的载体。政策也是法治社会中社会契约不可或缺的

重要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劳动和劳动教育，多次要求全社会崇尚劳动和尊重劳动。2018年9月在全国教

育大会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该

《意见》将劳动教育提升到了国家改革战略的高度，既是我国新时代大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性纲领，也

是我国大学加强劳动教育的政策依据，还是将实习纳入劳动教育的契机和切入点，各普通高校和职业

院校都应当认真贯彻执行。从国家政策方面，应当将实习视为实习派遣学校、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共

同的义务和责任，从精神层面上，这与契约精神，特别是契约严守精神完全一致，都是构建实习契约

精神和契约制度之新的时代要求。

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告诫广大青年要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都必须躬身实践，要坚持知行合一，

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1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尊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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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新时代青年的集中代表，应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将劳动精神作为躬身实践和知行合一

的价值判断和目标追求，并将实习（或学徒）与勤工助学都视为在劳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和长本

领的具体行动。

2.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属于劳动精神的一种，是一种特殊的劳动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匠精神之

价值诉求和内涵也在不断发展，作为新时代我国人才培养特别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价值判断和目

标追求，已经成为了劳动精神的高级形态之一，并普遍作为当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院校的

基本价值目标，与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天然”关联在一起。工匠精神虽然属于精神层面的思想意识，

但它深深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之人才培养，并引导着广大学生特别是职业院校学生的劳动实践。

工匠精神虽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规范和制度构建体系，还完全属于道德伦理层面的价值观，但它已经

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性倡导规范，其精神层面的道德价值取向和影响力远远高于法律规范之底线基

准，也弥补了法律规范的不足，再次印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即便是在强调法治精神的当下，

工匠精神仍然不可或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

匠。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要弘

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12]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应

当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将之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作为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

举措。实习不仅是学生劳动教育的第一步，也是工匠精神培育的关键。

工匠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代表了人类在职业领域共同的精神追求，既是生产者对产品品质精益求

精、身无旁骛的追求[13]，也是指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品质、注重细节的工作原则、职业伦理和精神

境界[14]。笔者认为，工匠精神不仅应当涵盖一般性的职业道德，还应包括特殊的专业技能追求；工

匠精神不仅是特定人员的价值观，还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工匠精神不仅是道德伦理

规范和行为准则，还应当纳入法制的轨道。

三、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的主要问题有：实习认识存在偏差，实习过程流于形式，实习评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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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严重虚化，义务责任意识模糊。

（一）实习认识存在偏差，实习态度不端正

实习活动是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教学质量和育人水

平。但实际上，很多大学生对实习的认知存在较大偏差，实习态度不端正，认为实习无关紧要。譬如

有的学生在实习活动中忙于准备各类资格考试、出国留学考试或研究生考试等；有的学生完全不参加

学校统一安排的集中实习，即便参与，也不严格遵守实习派遣学校和实习单位之实习规章制度，实习

过程严重虚化，忽视实习过程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提高。这样的实习理念和态度，严重偏离甚

至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行合一、学而时习之、诚实信用、敬法畏法、遵章守纪、崇实去浮等实

习契约精神的应有要义。这种所谓“自由”式实习理念，是对实习契约精神的遮蔽。

（二）实习过程流于形式，难以践行知行合一

实习过程需要实质化和精细化管理，以便真正践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和知行合一的价值目标，尤其

不能搞形式主义。但是，目前我国实习过程的形式化现象极其普遍，实习契约精神难以在实习过程中

得到展示和彰显。实习过程的形式化，并不仅仅是实习派遣学校和实习单位之认识和行为，实习学生

的主观认知和行动也是重要原因。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主观上，对实习及就业创业或职业资格考试之关系认识存在偏颇。许多大学生认为实习活动并

不十分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就业或创业及职业资格考试。误认为大学学习就是为了就业或创业，专业

知识和技能比不上职业资格考试、留学考试或公务员等考试重要和实际，甚至有学生认为实习活动影

响或干扰了上述事宜，根本不愿对此投入精力。究其原因，外因是社会就业导向和就业压力，内因主

要是学生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这需要全社会包括学校和实习单位从观念和行动上进行

有效引导和治理，不断矫正实习形式化问题。学校要从思想认识的高度让学生明白，实习与就业、资

格考试并不矛盾，实习搞好了，知行合一得到体现，专业知识和技能都能得到极大提升，也就能为就

业、创业或职业资格考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从观念上改变大学生的

认知，帮助其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第二，客观上，学生对实习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不够，实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不足。由于实习学生主

观上对实习认识的偏颇，直接造成实习“动力”不足，从而造成实习形式化。对实习过程漠视，只为获

                             ?? 7 / 18



取实习鉴定或实习报告之形式要件，这些现状不仅偏离了实习目标和实习价值判断，而且严重违背了

诚实信用之基本契约精神，遮蔽和破坏了实习契约精神。因此，实习契约精神和契约制度的构建首先

应矫正实习形式化问题，从精神层面和制度规范方面引领和保障实习契约精神的有效实现。

（三）实习评估考核虚化，诚实守信严重匮乏

实习过程的严重形式化，必然导致实习评估考核的虚化；而实习评估考核的虚化，又反作用于实习过

程，进一步加剧实习的形式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实习学生在知道实习评估考

核之形式化后，将不再进行认认真真地实习，因为认真与否的评估考核结果基本一样，从而不愿意多

花精力参与实习，此即真实实习与“虚假实习”之“囚徒难题”，其结果毋庸置疑,将是“虚假实习”之“劣币”

驱逐真实实习之“良币”。这不仅造成实习单位、学校和老师在实习评估考核中的“失信”问题，也“倒逼”

了实习学生之实习“失信”行为，前者实习契约精神的缺失也必将导致后者即实习学生之契约精神的缺

乏，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加剧实习诚实信用之契约精神的缺失。因此，实习结果的评估考核，看似是

学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问题，与实习学生契约精神无直接关联，实质上则映射出实习契约精神与契约制

度的设计者和实习学生的互动关系，实习评估考核制度的虚化，反过来影响实习契约精神的生成，使

得诚实信用精神在实习活动中的价值导向难以发挥作用。

（四）学生权利意识强烈，义务与责任意识模糊

当代大学生身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新时代，法治观念普遍比较强，但也存在一些高校、专业

和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对此，应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有效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并

积极树立其法治精神。这也是契约精神之基本要求，因而，大学生的法治精神也是实习契约精神的另

一面。

目前我国大学生普遍权利意识比较强烈，但有些学生的义务和责任意识还比较模糊，社会责任、历史

担当和实习初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有些实习学生对学校的实习安排不够理解，都愿意到经济发

达的地区和大城市实习，而不愿到经济落后的小地方去；都愿意到有实习报酬或补贴的单位，不愿意

到无实习报酬或补贴的单位；都愿意到国有企业，不愿意到民营企业；都愿意到大中型企业，不愿意

到小微企业或基层组织。实习过程中，往往只关注享有的权利，而忽略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不严

格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作息时间自由散漫；不严格遵守操作程序，造成实习单位的额外损失；

社会责任感不强，不注意爱护实习单位的财产设备；生产实习中，对带队工人师傅不够尊重，不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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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指导；医学实习中，对患者服务态度不好，不愿意干服务性的工作；顶岗实习中，常常计较实

习报酬或补贴，不愿意顶替钱少或艰苦的岗位，等等，都反映了实习学生的义务和责任感不强，个人

本位和功利思想比较严重，没有摆正实习的态度，没有牢记实习的初心，没有体现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感。概要之，缺乏实习契约精神。

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和责任的权利，因此，应当不断加强和

完善实习学生之义务和责任意识，强化责任和历史担当，不忘实习初心，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

合一。

有学者实证调研指出，大学生既要享有权利，还要承担义务，是大学生契约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权利义务观念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也是契约精神的重要内涵[15]。该实证调查分析报告

显示，契约签订后，多数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比较强，90.95%的大学生会“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去履行契约”；80.24%的大学生选择“作为大学生也应该与国家签署一份契约，将来努力工作，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力量”；还有21.71%的大学生有把国家命运与个人追求分离的倾向;有9.05%的大学生选择“

好处多则尽力完成，坏处多则能推则推”，这表明大学生的契约观念还需要加强[15]。

四、培育与实现实习契约精神的主要路径

实习契约精神的培育与实现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

（一）政府：完善实习法制建设

政府在实习契约精神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健全实习法律制度，使实习契约精神在实习契约制度中得以

体现。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契约精神，多次在中央文件提及契约精神，并将契约精神和契约制度纳入国

家治理的范畴。然而，其不足之处是倡导性价值理念多于实际规范设计，尤其是目前我国实习正式制

度一直没有诞生，《实习法》立法程序也一直没有启动，使得实习契约精神没有载体。建立健全统一

的实习法律制度，应当是国家立法部门实现契约精神和契约制度的首要任务和责任。只有建立了正式

实习法律制度后，才可论及“执法必严”之实习契约严守精神。

除了国家层面的实习立法外，国家立法机关还要督促各地出台相应的地方性实习规范。地方实习规范

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实习管理细则。特别是应明确规定本辖区内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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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之无条件接受实习任务的强制性规定，以确保实习岗位的巨大需求。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实习

与见习、学徒、就业见习的衔接与整合；注意实习劳动报酬或补贴、实习保险等实习学生重点关注的

问题；还应当特别规定实习学生的权利保障与救济问题。

目前教育部还没有制定统一的实习部门规章或细则，仅有针对职业院校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

定》，该规定仅适用于职业院校，使得普通高校实习学生尚“无章”可循，更遑论契约严守。如何构建

有效的实习管理制度，应当成为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和大学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其统一搭建实习契约精神之基本载体应当包括：将实习工作纳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的考核目标

，实习工作的评估与考核与“双一流”建设同步立项、同时建设；将实习纳入大学就业创业的目标考核

体系，因为实习本身与就业创业关系密切，就业的指标考核应当与实习（包括就业见习）挂钩；将实

习规范纳入各大学章程之中；将实习契约精神明确界定为大学精神的范畴；将实习工作作为大学本科

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学校：提升实习契约精神

目前我国实习派遣学校在弘扬实习契约精神方面做得还不够，亟待加强和改进，如学校实习制度严重“

空泛化”、实习管理机构缺失、实习参与教师偏少、实习经费不足、实习考核评估虚化等，这些问题都

直接影响实习契约精神。

1. 新建实习劳动学分制度。依法依规治校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也是实习契约精神的具体表象。由

于我国目前缺乏国家层面的实习立法，也没有统一的实习规章，导致依法依规治理实习活动无章可循

，使得实习契约精神和契约制度严重滞后。在这一背景下，各学校内部的院系为了规范实习活动，不

得不制定本院系或专业的实习规章制度，从而导致实习规章制度的严重“碎片化”，造成实习管理规范

不统一。为了克服这些制度性缺陷，首先应构建学校层面的统一实习规章制度，即每一个学校都应当

制定本校统一的实习规章制度，各院系或专业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具体的实习规章制度，克服校内实习

制度的混乱和“空泛”。

在学校实习制度中可以创建实习“劳动学分”制度。实习“劳动学分”制度既是我国大学课程改革之必须

，也是矫正目前学校实习制度“空泛化”的具体措施，还是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和党中央《意见》的

实际行动。“劳动学分”制可以分为理论学分和实践学分两大类别。实习活动可以列入大学劳动教育的

实践学分，将认识实习、毕业实习、生产实习和就业见习等都纳入实习劳动学分的考核指标，对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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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学分的将不授予学位，并将实习学分作为评优和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制度上“

倒逼”大学生树立契约精神。将实习之实践学分纳入大学劳动教育学分制体系中，这既是贯彻执行国家

劳动教育基本方略之必需，又是从外因上引导和影响实习学生崇尚劳动契约精神的有效路径之一。

2. 新建专门的实习管理机构——实习委员会。我国高校目前普遍缺少专门的实习管理机构，各校的实

习工作基本上都由教务部门（一般为教务处，少数为本科生院）负责。其原因主要是各校普遍“重科研

轻教学”，科研平台或机构“野蛮式”生长与繁荣，而教学管理却不被重视，实习类专门管理机构与人员

几乎为零。这种普遍忽视实习活动的倾向，不仅破坏了大学精神，还间接影响到了广大实习学生的价

值观念和法治观念。因此，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实习工作，积极提高实习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待遇，以

彰显平等和非歧视精神。笔者认为，高校都应成立专门的实习管理机构并配备专门的实习管理人员。

具体可以借鉴校学术委员会之机构设置模式，即先建立学校层面的校实习委员会，再由各个院系成立

专门的实习分委员会，最后配备专门的实习管理人员。

3. 大力加强实习师资队伍建设。目前实习派遣学校存在直接参与实习活动的教师偏少，教授带队的实

习更是罕见。其原因主要是各个高校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更缺乏对实习教师的激励和考核机制

，加之实习经费严重短缺，教师的实习补贴太低，严重影响了教师参与指导实习的积极性。

教师或教授指导实习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除了教师自身的主观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

外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重科研轻教学”的大环境，使得学校的主流导向是科研而不是教学，更不是实

习，教师参与指导实习活动与教师奖励、职称评定等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必然导致实习教师之缺位

。因此，教育部和各高校都应当转变观念，不仅要将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纳入本科教学课程建设中，

还应当将其纳入实习师资队伍的范畴，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指标和激励机制，硬性规定教授等高级职称

人员必须参与一定量的学生实习指导活动。

改进路径是，首先转变“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和制度构建，将实习摆在与科研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参

与实习指导和带队纳入职称或职务晋升的必要条件，构建激励制度和机制；其次，将实习带队教师的

考核纳入教师年度考核、教授聘期考核和高层次人才考核范畴，以构建实习激励机制，提高广大教师

参与实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加大实习经费投入。本来国家对实习的经费投入就少，加上各学校又需将有限的经费重点投向科研

，导致学校实习经费严重短缺。一些工科院校因为实习周期长，往往还需要向实习企业缴纳一定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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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费，从而使得有限的实习经费更加捉襟见肘。为了有效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加大对实习的经费投入

，同时，为了保障学校有限经费的高产出，应当实行实习经费专款专用，不能实行有些院校的“切块”

或“包干”制，要让实习经费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实习学生和实习老师头上。

（三）实习单位：增强实习社会责任感

实习单位难寻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工科院校以生产实习为主，相关企业成为其学生实习的主要场

所。将实习活动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范畴，明确和提升企业实习社会责任，是培育和实现大学生

实习契约精神的重要外因。为了弥补实习法律规范的空白，可以从道德伦理方面要求实习单位承担有

关实习之社会责任即实习社会责任（笔者语），这是一条完全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行的新路径。

1. 主动接受实习学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接受实习学生到本企业实习，从观念上改变对实习的“短视”

认识，不能将实习视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薪酬开支上的负担，而是应当“远视”地看到实习为企业吸

收与储备未来人才的重要作用，并且可节约招聘成本。只有企业观念率先转变，才能更好搭建企业实

习社会责任的基本框架。

2. 营建良好的实习氛围。企业应为实习营造良好的氛围，将实习文化纳入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建设的

范畴。首先要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氛围，在企业文化中贯彻和宣扬社会责任意识；其次，将社会

责任纳入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企业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并在企业规章制度中予以明确。营造和谐

的实习文化氛围，特别应当严守平等之契约精神，不仅应当将实习学生与企业正式员工一视同仁，还

要体现出企业对青年特别的人文关怀。

3. 提供良好的实习条件。企业不仅不能安排实习学生从事高危和环境恶劣的岗位，还应改善实习学生

参与实习的环境，提供良好的实习条件。另外，还应尽量为实习学生配备专门的实习指导老师（师傅

），这样既可以保证实习活动的安全有序，还可有效保障实习的效果。企业还要积极关怀实习学生，

量力为其提供基本的住宿条件和免费的实习工作餐。

4. 大力推行带薪实习。实习单位应参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向实习学生支付适当的实习劳动报

酬或实习补贴，特别是对时间较长的实习，如超过一个月的顶岗实习（现改为岗位实习）、生产实习

和医学实习支付一定的报酬，不将实习学生视为无偿或廉价劳动力，让广大实习学生在踏入社会的第

一步就能体验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实实在在地体验获得感和幸福感。支付实习报酬的意义不只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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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方面的，还从精神层面加强了对实习学生契约精神培养的引导力，同时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5. 创建实习保险制度。实习期间企业应当为实习学生购买必要的保险，如工伤保险等，这既保障了实

习学生的权益，又可以化解和降低企业风险，还可以为实习学生树立社会保障意识和严守精神之示范

样板，彰显企业实习社会责任。职业院校之实习活动，应严格按照《职业学校实习管理规定》，为每

一个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范围应覆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其他高校的实习，由于目

前还没有强制性的法定规范，只能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倡导实习单位履行实习保险义务，一旦约

定了实习保险，就须严守约定。

（四）大学生：培育实习契约精神

目前我国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严重不足，引导大学生培育与提升实习契约精神之内生动力尤为关键。

1. 矫正实习认识偏差，树立正确实习观念。大学生不当的实习理念和态度，不仅制约了实习的效果，

还从精神层面背离了诚实信用、敬法畏法、崇尚劳动等实习契约精神的基本要义。

培育和提升大学生实习契约精神应当从内生动力上发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实习观。内因是实习契

约精神的关键，是改变实习观念和态度的决定因素。要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将实习活动与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有机融合，牢固树立诚实信用之理念，将实习视为提升自己业务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有效途

径，主动克服实习形式主义或虚假实习弊端。

2. 培育契约严守精神，养成契约严守行为习惯。实习学生应严守实习契约，大力弘扬契约严守精神并

将其转变为实际行动。契约严守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国家的实习规范，即实习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实习政策，这些属于公法意义上社会契约制度，是实习学生崇法、敬法、畏法和严格守法精神的主

要载体；二是实习派遣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内部实习规章制度，实习规章制度是单位内部自主管理权的

体现，它虽然不是法律法规，但程序正当和内容合法的规章制度也同样具有强制约束力，实习学生必

须严格遵守；三是实习学生与实习派遣学校、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双方实习协议或合同，这些

都属于私法意义上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约定规范，也是契约严守的重要契约制度，实习学生应当诚信

履行、全面履行和完全履行，以彰示“一诺千金”之道德规范和法制精神。

3. 内外调节并举，构建和谐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是指与正式制度契约相对应的非正式契约，是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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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契约。虽然心理契约是某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和状态，但却反映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内在关系，

是组织内成员与组织之间不成文的心理预期。心理契约与制度契约相对应，属于非正式契约，它不是

法律用语和范畴。从心理学的角度，心理契约就是一种思想情绪，对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

重要影响。

大学生心理契约主要反映了大学生的心理期望，当他们对学校比较满意时，其心理情绪上的满足感就

比较强，良好情绪就会影响到其行为方式，契约精神就会比较自觉地形成，并易于养成契约严守习惯

，实习也就有了内生动力；而当产生不满情绪时，就会严重影响其行为，更会影响契约精神和制度严

守。

大学生实习心理契约的调整和干预，是大学生自我调整和自我“修复”的内在问题，社会各方面特别是

学校和实习单位都应当担负起调整和干预的外在责任，尽量满足实习学生的需求和愿望。实习派遣学

校应当加强德育，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构建良好的心理契约。实习心理契约是随着外在客观因素的

不断作用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实习心理契约也要随时进行调整，不断矫正和化解不良情绪。实习心

理契约的构建不能仅仅依靠德育课程，更应当在具体的实习活动中进行动态的个体干预和疏导。

4. 牢记初心勇于担当，弘扬崇尚劳动精神。实习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一种特殊的尝试性劳动

，是崇尚劳动精神之具体化和初始化的第一步。

许多大学生并不真正清楚实习的初心，即便知道，也往往停留在思想层面，并无具体行动，常常错误

地认为实习无关紧要。另一个非常易于忽略的问题是实习学生崇尚劳动的精神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从

大处看，“德智体美劳”之劳动教育难以实现；从小微处看，缺乏崇尚劳动和尊重劳动之劳动精神，不

利于成才。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生没有充分明确实习之初心，没有充分认识到实习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

劳动。实习不仅可以培育学生严守契约精神和契约制度的良好习惯，还可以弘扬崇尚劳动和工匠精神

；另外，在实习活动中还可以培养实习学生的历史担当精神，一定程度上纠正当前大学生急功近利思

想和浮躁之风，让实习成为大学生从学生身份向劳动者身份“豪华转身”的第一步。实习是劳动精神在

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和养成爱劳动理念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将实习纳入劳动教育范畴，

从外因上引导和影响大学生，将劳动精神融入实习之中，也是优化实习关系的有效路径之一。

5. 处理好实习与就业的关系，自觉抵制“虚假实习”“付费内推实习”。与就业直接关联而违反实习契约

精神的现象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一些大学生为了就业之需，大搞虚假实习，假造实习经历或实习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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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些大学生不惜重金参与“付费内推实习”，助长了实习歪风，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付费

内推实习”是付费实习的特别形态，是指拟参加实习的学生通过向中介组织或个人缴纳一定的费用，通

过非公开渠道而安排实习，并且还常常伴随着实习后就业之承诺的实习活动，它常常与欺诈或误导有

关[16]。付费实习不仅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破坏了实习秩序，还涉嫌违规违法。调查发现参与付

费实习的多为不想靠个人努力去获取实习机会的学生[17]。这种自愿性或者“变相”性收费实习，虽然

法律没有明确禁止，但仍然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具有非正当性[18]。对此二类实习，大学生应当充

分认识其危害性，应当坚决反对与自觉抵制。大学生应当充分认识到，只有不断努力学习并践行知行

合一，不断地“德技并修”提升自己的素质，坚守实习契约精神，才能为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实习是高校学生必经的教学实践环节，也是大学生开始从事社会劳动即就业与创业的前期准备与体验

活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19]。然而我国大学生实习活动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可以概述

为两大方面：一是精神层面上，多方参与主体缺乏契约精神；二是制度层面，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

使得契约精神缺乏外部“载体”，实习契约制度难以“炼成”。

实习契约精神是一般契约精神的具体化，其一般内涵主要包括法治精神、平等精神、自由精神、诚信

精神；特殊蕴涵主要包括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实习契约精神的培育与实现需要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

用。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实习法律规范，实习派遣学校可以新建实习劳动学分制，实习单位特别是企业

应当创建和提升实习社会责任。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实习观，并培育契约严守精神，大力弘扬和崇

尚劳动精神，处理好实习与就业的关系，自觉抵制“虚假实习”或“付费内推实习”，正确认识实习“内卷”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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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Spirit of Internship Contrac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EN Qinghong

 

Abstract: The spirit of contra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w-based society, and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pirit of internship contract is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ir internship and the internship

contract system. The spirit of internship contract mainly includes the rule of law, equality, freedom

and integrity. It has a special implication, covering also the value of labor and craftsmanship. The

cultivation of spirit of internship contrac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requires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within and beyond campu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d

formul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internship and integrate the spirt of intern contract seamlessly

with the contract system. The university is suggested to avoid empty and vague statements about

the internship system. Instead a credit system for students' internship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special internship committee for internship management should be set up,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related teaching staff and students, and more investment

should be put for internship funds. Institutions ( especially enterprises ) who have internship

programs is expected to raise and strengthen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internships to create a

healthy internship atmosphere.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recommended to adjust themselv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and the internship in particular, strictly abide

by the contract, vigorously advoc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value of labor, and with other parties

jointly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intern con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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